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吳碧月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孫欣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玉章 

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
4,811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勞工保險退休金

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

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

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萬4,135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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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12日受僱於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日公司），擔任財務諮詢顧問，職務

內容為負責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

統建置執行等工作，兩造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

42,0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原名旭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之負責人原為被告乙○○（下逕稱其名），被告旭日

公司更名後以其友人甲○○（下逕稱其名）為登記負責

人，實質負責人為乙○○，其除經營被告旭日公司外，還

經營不同商號、公司包括印刷公司（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鴻友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洗衣店（玉

銘豐商行、豐玉銘商行）、麵包店（寶之禮食品有限公

司，經營「幸福窯烤」品牌）等，原告到職後乙○○就將

其經營之洗衣店、麵包店、社團、扶輪社年會之設攤賣冰

淇淋等工作，均交辦原告辦理，原告因此身兼多職。詎

料，原告於112年8月7日進辦公室，乙○○突然告知原告只

須工作到8月10日未說明理由，並要求原告與印刷廠會計

李碧英(下逕稱其名）辦理交接，原告當日及次日將工作

及手邊資料、物品交接給李碧英後，即於112年8月8日離

職。嗣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經該局於112年9
月5日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等人否認與原告有僱

傭關係，更對原告主張之事實經過一概否認，因此調解不

成立。惟被告旭日公司、乙○○對原告尚有資遣費、積欠

工資、加班費及應補提繳之勞退差額未給付，原告不得已

始提起本訴。

（二）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對被告旭日公司之部分

　　　⑴積欠工資57,400元
　　　　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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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

式：42,000元×13/30=1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

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000元，短少薪資4,200
元。另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資

均未給付，故原告上開期間薪資共53,200元（計算式：

42,000元+42,000元×8/30=53,200元）。綜上，被告旭日

公司應給付原告57,400元（計算式：112年4月短少之工

資4,200元＋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
00元＝57,400元）。

　　　⑵加班費6,300元
　　　　原告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7月4日、7月5

日及8月2日下班時間後均須至說明會加班工作，每場說

明會約原告自晚間6時到場準備，結束時間約為10時，

延長工作時間每場約為4小時，故原告於上開期日各有4
小時之加班。是原告每月工資為42,000元，每小時工資

為175元（計算式：42,000元÷240小時=175元/時），故

每日4小時延長工時工資應為1,050元（計算式：175元
×4/3×2小時+175元×5/3×2小時=1,050元），承上所述，

原告任職期間共有6日、每日加班4小時，依僱傭關係及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被告旭日公司

應給付原告加班費6,300元（計算式：1,050元/日×6日=
6,300元）。

　　　⑶資遣費6,359元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

司，年資共計3月又21日，被告旭日公司應發給原告

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式：1/2×[（3+21/
30）÷12]=111/720】。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155,400
元【計算式： 42,000 元 ×（ 13/30+3+8/30 ） =155,400
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元
（計算式：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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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1,250元（計算式：1375元×30日=41,250元）。  原
告之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被告旭日公司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12條規定，應發給原告相當

於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共計6,359元（計算

式：41,250元×111/720個月基數=6,359元）。

　　　⑷提繳9,324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

司，約定之薪資為每月42,000元，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

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
元（計算式：42,000元×0.06=2520元），惟被告旭日公

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自

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計算式：2,520
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保險局原告之

退休金個人專戶。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因被告旭日公司無理由解雇，應發給原告記載離

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 
    2.對乙○○之部分

　　　⑴112年4月29日工資2,750元
　　　　112年4月29日星期六本為原告之休息日，乙○○於當日

僱請原告至圓山飯店攤位工作，工作時間自早上9時至

下午6時30分，自應給付原告工資，上開收支明細所列

當日工作人員之工資，故比照與乙○○無親屬關係之另

一名工作人員Sunny當日工資2,750元計薪予原告。

　　　⑵112年5 月22日工資704元
　　　　原告於乙○○以卓越雜誌名義於112年5 月22日在喜來登

飯店舉辦頒獎典禮之工作時間約自中午12:30至下午4:3
0，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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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薪予原告，故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704元（計算

式：176元×4小時=704元）。

　　　⑶112年7月15日工資1,056元
　　　　原告於當日與乙○○夫妻兩人共同前往北深路洗衣店點

收洗衣機投幣、對帳，當日原告約自上午10時至下午4
時工作，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
76元計薪予原告，故乙○○應給付原告工資1,056元（176
元/時×6小時=1,056元）。

　　　⑷綜上，乙○○僱用原告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
5日工作，應分別給付原告工資2,750元、704元、1,056
元，合計共4,510元。

（三）併聲明：

    1.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70,0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乙○○應給付原告4,5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被告旭日公司應將9,324元提繳至勞工保險局之原告退休金

個人專戶。

　　4.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5.第一至三項聲明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

（一）被告旭日公司：

　　1.兩造間僅成立單純委任關係

　　　原告並非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原告並未受到被告旭日公

司之指揮、監督，對於合會之事務具有自由裁量權，不具

人格從屬性，依法並無適用勞動基準法，原告請求旭日公

司給付資遺費、自願離職證明書，並要求提撥退休金至其

個人專戶，因於法無據，故原告之主張洵非可採。退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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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縱鈞院認定勞雇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資遣費予原

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10萬元，被告依法得主張抵銷。原

告稱其配偶張智閔（下逕稱其名）因想參與合會而有資金

需求，故由原告向乙○○借款10萬元，張智閔得標後，將

會返還借款，並由原告開立本票擔保之，致旭日公司之代

表人以及乙○○誤信原告是真的想要與之經營合會事務，

以及誤信張智閔得標後將會還款，使乙○○不疑有他，於1
12年7月4日借款10萬元予張智閔。豈料，張智閔於112年7
月24日得標並取得第一期合會之9萬7千元款項後，旋即消

失的無影無蹤，迄今未依約繳納應繳交之會款，計算至11
3年2月20日已累計積欠七期會款，總金額為63,000元（計

算式：9000元×7期＝63,000元），經本案旭日公司、乙○○
提起刑事詐欺、背信等告訴在案（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他字第153號）。

　　2.積欠112年7月薪資部分

　　　原告於112年8月離職後，未將被告旭日公司零用金4萬元

交回，故兩造於112年8月7日原告交接當日即同意以7月薪

資扣抵零用金，有會計李碧英以及原告皆已於交接明細在

卷可稽，故原告不得要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7月薪資。

　　3.兩造為委任關係，原告加班費、資遣費、提繳退休金、開

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之請求為無理由

　　　雙方約定委任報酬費用每月為42,000元已涵蓋所有報酬費

用，原告不得另行主張加班費，至為灼然；退萬步言鈞院

認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0照片僅能

看出有一群人在晚上7點半左右共同餐敘，未能看出與工

作有何關係以及持續時間多長，此外原告也未提出打卡紀

錄或相關證據證實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於112年6月
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月2日，此6
天皆有加班4小時之事實，故原告向被告旭日公司主張加

班費洵未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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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乙○○
　　　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僱傭關係，也未約定112年4月29

日、5月22日、7月15日之薪資，原告有何法律上依據主張

要求被告給付工資，被告乙○○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
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

地點幫忙出席活動，原告是否曾經出席亦未可知？出席時

間持續多長？原告皆未善盡舉證責任，其主張被告乙○○
應給付工資洵未可採。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

（見本院卷第235、236頁）：

（一）原告於112 年4 月18日起擔任旭日公司之財務諮詢顧問，

約定每月薪資為42,000元。

（二）原告與李碧英於8 月7 日交接（見本院卷第37頁），交接

時原告零用金未繳回，故從原告的薪資扣抵。

（三）兩造曾於112 年9 月5 日至新北市勞工局調解，惟調解不

成立。

（四）原告之配偶曾向乙○○借款10萬元，至今尚未歸還。

（五）原告有開立10萬元本票予乙○○（被證4 ）。

四、協商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6頁）：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

契約？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

（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

及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

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

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

由？

（四）原告請求乙○○給付工資4,51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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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

　　1.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

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

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

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

任之目的；而所謂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

約而言。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有如機

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兩者之內容

及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均不相同」、「勞動基準法所定之

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

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

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

或決策權者有別」、「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係屬僱傭關係

或委任關係，應以契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最高法院83年

度台上字第1018號、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90年度

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僱傭契約與委任契

約，雖均具勞務供給之性質，然在僱傭契約係以給付勞務

之自體，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則以處理事務為契約之目

的，其給付勞務僅為一種手段，且受任人之處理委任事

務，雖亦須依委任人之指示，但有時亦有獨立裁量之權，

此觀民法第535條、第536條規定即明，因此，委任與僱傭

之區別，應在於有無獲得授權而具備一定之自行裁量權。

是以，當事人間所訂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應自當事人間

約定之契約目的、主要給付義務、是否有裁量權限等觀

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

    2.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

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

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

具有：(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

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

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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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

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

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

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

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

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

第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判斷契

約關係是否屬於勞動契約時，應就勞務供給契約約定內容

中，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是否受雇主之指示，是否由雇主

決定勞工勞務給付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

勞工對於自己之作息時間是否不能自行支配，不能用指揮

性、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於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

即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工自己決定，且在勞工

有礙企業秩序及運作時雇主是否得施以懲罰，以拘束勞工

服從工作規則維護企業之正常生產運作，勞工是否完全被

納入雇主之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中，其勞動力需賴雇主之

生產設備始能進行，對雇主有經濟上之依賴性，從屬於雇

主，為雇主之目的勞動等各項因素，作一綜合判斷。

　　3.經查，原告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旭日公

司，為被告旭日公司提供勞務，此由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3至

116頁），可見乙○○指揮監督原告就被告旭日公司所營

有關合會事務進行相關工作，原告亦向乙○○報告其經手

之合會事務，請其批示、同意，其間乙○○更曾向原告表

示：「真的要用心，我真的不希望每件事都需要我的糾正

指導，不懂可以先詢問我才知道你不知道什麼？而不是不

理會不注意，這不是一個主管的應有態度哦」等語（見本

院卷第76頁），足見其對原告工作具有指揮監督之權；且

原告任職期間與其他員工一樣每日上班均須打卡，此有丁

文君秘書以通訊軟體Line傳給原告之員工考勤記錄可證

（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而原告有事無法出勤即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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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請假等節（見本院卷第66頁），乙○○亦明確指示

原告之薪資42,000元由被告旭日公司支付等情（見本院卷

第75頁），均可證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

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並基於從屬性而提供勞務，故被告

旭日公司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而非僱傭關係而無勞基法之

適用，無法採信。

　　4.被告乙○○雖辯稱：原告於112年4月1日、2日、9日、15

日不斷打電話、傳訊息予被告乙○○，詢問何時能來合作

執行合會事務，顯見並非被告乙○○主動尋求合作，故兩

造為委任關係云云，雖據提出其與原告之LINE對話內容

（見本院卷第173、175頁）為證。惟查依被告乙○○所提

上開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4月1日、9日傳送訊息詢問乙

○○：「鄭董，請問有確定我哪天上班報到嗎？」，嗣於

同年月15日乙○○傳送訊息：「明天下午有空見面聊聊工

作的後續嗎？」，依上開對話乃原告詢問被告乙○○其上

班報到日期，被告乙○○亦主動約原告見面商談工作，故

綜觀訊息內容，並無涉及被告所稱之「合作執行合會事

務」，反係原告向被告乙○○詢問「上班報到」日期，是

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並無法證明兩造談好係合作委任事

宜。被告另辯稱：渠等對於合會事務之運行一竅不通，原

告當時稱其有經營合會之經驗，得一手包辦合會事務，但

其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管理，並非員工，擁有自

由裁量權，故兩造協議由原告擔任旭日公司財務諮詢顧

問，且約定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不必投保勞、健保云云。

惟查，被告上開所辯並未據舉證以實其說，且由原告任職

期間與被告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觀之（見本院卷第43

至116頁），原告到職後之工作係處理合會之相關會務管

理、會員服務、通知、系統建置執行等事務性工作，原告

就合會大小事務均須一一向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

○○報告、請示，是被告所稱：原告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

或乙○○管理、擁有自由裁量權云云，自難憑採。被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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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又稱：其員工鄭安倫離職，也是由原告負責被告旭

日公司員工加保及退保的作業，兩造若無事前協議好雙方

為委任關係，則原告既負責旭日公司加保、退保事務，大

可自行加保，顯見兩造並非僱傭關係云云。然查，此觀乙

○○曾於112年4月26日將勞健保操作手冊等資料上傳群組

（見本院卷第215、217頁），指名另一名會計人員「月

月」請其有空教導鄭安倫勞健保投保事宜，即可證明，原

告並未處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退保事務。而被告旭日

公司提出之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7

頁），觀其內容僅見原告代鄭安倫詢問被告乙○○其離職

手續是否一定要回公司辦理而已，遍觀該則訊息內容，看

不出被告旭日公司之加退保事務係由原告辦理，況縱使原

告負責辦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之加、退保事務為真，然是

否替員工加、退保，仍須聽憑老闆決定、指示，豈係負責

加退保業務之員工可得自行決定，被告陳稱：原告負責辦

理旭日公司加退保大可替自己加保云云，作為兩造間為委

任關係之證明，亦不足採信。被告雖另提出被告乙○○與

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9、181頁）主張原告自

承被告乙○○非其僱主云云。然原告陳稱上開訊息係在被

告乙○○突然無故片面要求原告離職之後，兩造間發生齟

齬，原告認為被告乙○○未替其投保勞健保，且被告乙○

○對原告有諸多不實指控，因此在氣憤之下亦不齒承認被

告乙○○係其僱主等語，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公司實

際費責人乙○○間之諸多訊息，均可見被告旭日公司對原

告有指揮監督關係，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

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自不得僅以原告離職後否認被告

乙○○為其僱主之訊息等情即否認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兩

造有僱傭關係。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

（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

及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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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

　　1.工資57,4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查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

元，此為被告旭日公司所不爭，則112年4月18日至同年4

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1

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

薪資14,000元，此有原告郵政存簿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

11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4月短少薪資4,20

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另原告主張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

資均未給付，故被告旭日公司自應給付原告上開期間薪資

共53,200元（計算式：42,000元+42,000元×8/30=53,200

元）。被告旭日公司雖抗辯原告最後工作日為112年8月7

日，並據其出交接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187頁），然原

告提出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截圖（見本院卷第39

頁），可徵原告於112年8月8日尚以LINE傳送其辦理交接

之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被告乙○○，並傳訊：

「交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仁至義盡了」等語；且112年

8月8日原告將辦公室及鐵櫃之鑰匙交付李碧英後，兩人亦

以書面寫下交接之鑰匙數量，並經原告及李碧英簽名且記

載日期為「8/8」，其後原告亦以LINE將上開書面傳給乙

○○，此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為證（見本院卷

第247頁），而就先前自乙○○所經營之洗衣店取回營收

之硬幣，逐袋會同李碧英清點、計算，確認金額無誤後，

由李碧英於每袋上寫下金額且簽名，原告於112年8月8日

均以LINE傳送辦理交接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乙

○○，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附卷足憑（見本院

卷第313至317頁），足證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確實為112年8

月8日，被告旭日公司辯稱：原告最後工作日應為112年8

月7日云云，尚不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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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綜上，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112年4月短少之工資4,20

0元及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00元，

合計為57,400元。然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原告保管之零用

金與原告112年7月薪資抵銷等語。經查，依交接明細所示

（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保管之北深店零用金11,573

元、埔新店零用金10,232元、旭日公司零用金17,143元，

合計為38,948元。原告雖主張其中北深店、埔新店乃被告

乙○○經營之洗衣店，然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27日審理時

陳稱：「原告：零用金的部分確實未繳回，當時因為比較

晚了，我稱直接從薪水扣抵，李碧英有請示乙○○得到同

意後才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且本件被告旭

日公司及乙○○均主張同意洗衣店之零用金與原告之7月

薪資中扣抵（見本院卷第187頁），則本件原告7月薪資4

2,000元扣抵上開零用金38,948元後，被告旭日公司尚應

給付原告112年7月薪資3,052元，加計4月份積欠工資4,20

0元及8月薪資11,200元，被告旭日公司仍應給付原告18,4

52元，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

所據，不應准許。　

　　2.加班費6,3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3項規定，延長工作時

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依此規定，

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

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

勞工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如非雇主主動要求勞

工延長工作時間，而係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則勞工

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

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工作上之需要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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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98年勞上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32

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

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

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

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

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

　　⑵原告雖主張其任職期間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

年7月4日、7月5日及8月2日，均須於下班時間後至上開6

場說明會，每場約為4小時，故請求加班費云云，雖據提

出加班工作有原告於說明會拍攝之照片及將餐會後參加合

會之會員名單報告予乙○○之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

卷第119至125頁）。然依上開內容即便看出被告旭日公司

確實於112年6月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

日、8月2日此6天皆有餐敘，惟原告並無法證明該餐敘持

續時間多長，且觀其上之照片上與會成員多在用餐，並無

任何文書資料等用具，尚無法證明原告係為加班工作之事

實，又勞動契約為雙務契約，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工作必

要，自應取得雙方之同意，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必要，

從而，原告自應舉證其加班已經取得被告之同意，並依據

被告之工作規則申請加班等事實，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明

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加班之事實，復加班需經申請並

核准，然原告就此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準此，原告請求被

告旭日公司給付加班費，尚屬無據，無法准予。

　　3.資遣費6,359元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

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

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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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被告旭日公司短少給付原告112年4月及未給付112年7月

至同年8月8日薪資，有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情事，

又未依法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5款（未給付工作報酬）、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

勞工法令）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遣費。被告雖以乙

○○向原告稱：「….是你自己說8/7可以交接完就不進來

了呀」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主張兩造係合意終止勞

動契約，惟雇主非依勞基法第11、12條規定，不得終止勞

動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於112年8月

7日未有合法事由即片面終止契約，已違反勞動契約及勞

動法令，原告向乙○○表示待交接完即去職，乃係依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

以上開對話主張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屬無

據。

　　⑶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工作期間所

得工資總額為155,400元【42,000元×（13/30+3+8/30）=1

55,400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

75元（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1,25

0元(1375元×30日=41,250元)。查原告年資合計為3月又21

日，資遣基數為111/720【計算式：1/2×[（3+21/30）÷1

2]=111/720】。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

定，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共計6,359元（41,250元×111/

720個月基數=6,3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此部分

資遣費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⑷被告旭日公司另辯稱：倘認定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旭日公

司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乙○○10萬

元，被告旭日公司依法得主張抵銷云云。惟按二人互負債

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

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依被告所述加入合會成為會員係原告之配偶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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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故負有給付合會金義務者為張智閔，並非原告；另被

告抗辯：原告為擔保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借款10萬

元予原告配偶張智閔而開立云云，並提出原告開立予被告

乙○○金額為10萬元之本票乙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83

頁），然依被告主張貸與人、持票人均為被告乙○○，故

原告對被告旭日公司並未負有債務，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

上開借款與其應給付原告之資遣費為抵銷，並無理由。

　　4.原告請求旭日公司補提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

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⑴第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項

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條、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雇主對於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辦理退休之勞工，應按月提繳退休金，該提繳金額

最低不得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並應將該提繳金額匯入

勞工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

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

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

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

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

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

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裁判要旨參

照）。

    ⑵查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約定之薪

資為每月4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6



證15），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

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元（42,000元×0.06=2,520

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

退休金，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45頁），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

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

4元【計算式：2,520元×（13/30+3+8/30）=9,324元】至

勞工保險局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亦有理由，應予准

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

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

由？

　　1.末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

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

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

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定有明文。

　　2.查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6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發給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給付工資4,51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其得向被告乙○○請求112年4月29日、5月22

日、7月15日工資，共4,510元等語，並據提出其於圓山飯

店販售冰淇淋攤位工作之照片、銷售收支明細、其向被告

乙○○報告頒獎典禮前置作業之Line訊息截圖及頒獎典禮

工作之照片、洗衣店收款、對帳資料（見本院卷第127

頁、第131至141頁），然為被告乙○○所否認其與原告有

僱傭關係，被告乙○○陳稱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

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

幫忙出席活動等語，而依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內容，原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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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均有出席無從得知，況出席時間持續多長等，均未據原

告舉證以實其說，無法遽信，況被告乙○○抗辯其對原告

有本票債權10萬元，並據提出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

以旭日公司帳戶匯款原告帳戶之明細（見本院卷第285

頁）及原告開立金額10萬元之本票乙紙予被告乙○○（見

本院卷第183頁），原告亦自承：「合會預借金是我先生

的名字，但被告乙○○要我改以自己的名字簽了這張本

票，十萬元確實有欠，是跟被告乙○○個人借的，被告乙

○○他是會首，十萬塊確實還沒有還。」等語（見本院卷

第162頁），是被告乙○○亦得主張抵銷之，故原告主張

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4,510元，依上說明，尚屬無

據，不應准予。

六、末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

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5％，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自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2月1 日（見本院卷155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

段、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24,811元（積欠工

資18,452元＋資遣費6,359元），及自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旭日公司應補提

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

暨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八、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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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

所明定。本件判決第1、2項部分為被告旭日公司即雇主敗訴

之判決部分，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

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之

所據，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所提證據

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且

無調查之必要，不再一一論述及為調查，併予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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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吳碧月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欣鈴  




被      告  鄭玉章  
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4,811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勞工保險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萬4,135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12日受僱於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日公司），擔任財務諮詢顧問，職務內容為負責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統建置執行等工作，兩造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2,0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原名旭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負責人原為被告乙○○（下逕稱其名），被告旭日公司更名後以其友人甲○○（下逕稱其名）為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為乙○○，其除經營被告旭日公司外，還經營不同商號、公司包括印刷公司（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鴻友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洗衣店（玉銘豐商行、豐玉銘商行）、麵包店（寶之禮食品有限公司，經營「幸福窯烤」品牌）等，原告到職後乙○○就將其經營之洗衣店、麵包店、社團、扶輪社年會之設攤賣冰淇淋等工作，均交辦原告辦理，原告因此身兼多職。詎料，原告於112年8月7日進辦公室，乙○○突然告知原告只須工作到8月10日未說明理由，並要求原告與印刷廠會計李碧英(下逕稱其名）辦理交接，原告當日及次日將工作及手邊資料、物品交接給李碧英後，即於112年8月8日離職。嗣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經該局於112年9月5日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等人否認與原告有僱傭關係，更對原告主張之事實經過一概否認，因此調解不成立。惟被告旭日公司、乙○○對原告尚有資遣費、積欠工資、加班費及應補提繳之勞退差額未給付，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訴。
（二）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對被告旭日公司之部分
　　　⑴積欠工資57,400元
　　　　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112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1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000元，短少薪資4,200元。另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資均未給付，故原告上開期間薪資共53,200元（計算式：42,000元+42,000元×8/30=53,200元）。綜上，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57,400元（計算式：112年4月短少之工資4,200元＋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00元＝57,400元）。
　　　⑵加班費6,300元
　　　　原告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7月4日、7月5日及8月2日下班時間後均須至說明會加班工作，每場說明會約原告自晚間6時到場準備，結束時間約為10時，延長工作時間每場約為4小時，故原告於上開期日各有4小時之加班。是原告每月工資為4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75元（計算式：42,000元÷240小時=175元/時），故每日4小時延長工時工資應為1,050元（計算式：175元×4/3×2小時+175元×5/3×2小時=1,050元），承上所述，原告任職期間共有6日、每日加班4小時，依僱傭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加班費6,300元（計算式：1,050元/日×6日=6,300元）。
　　　⑶資遣費6,359元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司，年資共計3月又21日，被告旭日公司應發給原告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式：1/2×[（3+21/30）÷12]=111/720】。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155,4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3+8/30）=155,400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元（計算式：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計算式：1375元×30日=41,250元）。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被告旭日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12條規定，應發給原告相當於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共計6,359元（計算式：41,250元×111/720個月基數=6,359元）。
　　　⑷提繳9,324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司，約定之薪資為每月42,000元，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元（計算式：42,000元×0.06=252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計算式：2,520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保險局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因被告旭日公司無理由解雇，應發給原告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2.對乙○○之部分
　　　⑴112年4月29日工資2,750元
　　　　112年4月29日星期六本為原告之休息日，乙○○於當日僱請原告至圓山飯店攤位工作，工作時間自早上9時至下午6時30分，自應給付原告工資，上開收支明細所列當日工作人員之工資，故比照與乙○○無親屬關係之另一名工作人員Sunny當日工資2,750元計薪予原告。
　　　⑵112年5 月22日工資704元
　　　　原告於乙○○以卓越雜誌名義於112年5 月22日在喜來登飯店舉辦頒獎典禮之工作時間約自中午12:30至下午4:30，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元計薪予原告，故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704元（計算式：176元×4小時=704元）。
　　　⑶112年7月15日工資1,056元
　　　　原告於當日與乙○○夫妻兩人共同前往北深路洗衣店點收洗衣機投幣、對帳，當日原告約自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工作，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元計薪予原告，故乙○○應給付原告工資1,056元（176元/時×6小時=1,056元）。
　　　⑷綜上，乙○○僱用原告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工作，應分別給付原告工資2,750元、704元、1,056元，合計共4,510元。
（三）併聲明：
    1.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70,0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乙○○應給付原告4,5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被告旭日公司應將9,324元提繳至勞工保險局之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
　　4.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5.第一至三項聲明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
（一）被告旭日公司：
　　1.兩造間僅成立單純委任關係
　　　原告並非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原告並未受到被告旭日公司之指揮、監督，對於合會之事務具有自由裁量權，不具人格從屬性，依法並無適用勞動基準法，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資遺費、自願離職證明書，並要求提撥退休金至其個人專戶，因於法無據，故原告之主張洵非可採。退萬步言，縱鈞院認定勞雇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10萬元，被告依法得主張抵銷。原告稱其配偶張智閔（下逕稱其名）因想參與合會而有資金需求，故由原告向乙○○借款10萬元，張智閔得標後，將會返還借款，並由原告開立本票擔保之，致旭日公司之代表人以及乙○○誤信原告是真的想要與之經營合會事務，以及誤信張智閔得標後將會還款，使乙○○不疑有他，於112年7月4日借款10萬元予張智閔。豈料，張智閔於112年7月24日得標並取得第一期合會之9萬7千元款項後，旋即消失的無影無蹤，迄今未依約繳納應繳交之會款，計算至113年2月20日已累計積欠七期會款，總金額為63,000元（計算式：9000元×7期＝63,000元），經本案旭日公司、乙○○提起刑事詐欺、背信等告訴在案（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53號）。
　　2.積欠112年7月薪資部分
　　　原告於112年8月離職後，未將被告旭日公司零用金4萬元交回，故兩造於112年8月7日原告交接當日即同意以7月薪資扣抵零用金，有會計李碧英以及原告皆已於交接明細在卷可稽，故原告不得要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7月薪資。
　　3.兩造為委任關係，原告加班費、資遣費、提繳退休金、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之請求為無理由
　　　雙方約定委任報酬費用每月為42,000元已涵蓋所有報酬費用，原告不得另行主張加班費，至為灼然；退萬步言鈞院認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0照片僅能看出有一群人在晚上7點半左右共同餐敘，未能看出與工作有何關係以及持續時間多長，此外原告也未提出打卡紀錄或相關證據證實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於112年6月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月2日，此6天皆有加班4小時之事實，故原告向被告旭日公司主張加班費洵未可採。
（二）被告乙○○
　　　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僱傭關係，也未約定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之薪資，原告有何法律上依據主張要求被告給付工資，被告乙○○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幫忙出席活動，原告是否曾經出席亦未可知？出席時間持續多長？原告皆未善盡舉證責任，其主張被告乙○○應給付工資洵未可採。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本院卷第235、236頁）：
（一）原告於112 年4 月18日起擔任旭日公司之財務諮詢顧問，約定每月薪資為42,000元。
（二）原告與李碧英於8 月7 日交接（見本院卷第37頁），交接時原告零用金未繳回，故從原告的薪資扣抵。
（三）兩造曾於112 年9 月5 日至新北市勞工局調解，惟調解不成立。
（四）原告之配偶曾向乙○○借款10萬元，至今尚未歸還。
（五）原告有開立10萬元本票予乙○○（被證4 ）。
四、協商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6頁）：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契約？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及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乙○○給付工資4,51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契約？
　　1.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而所謂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兩者之內容及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均不相同」、「勞動基準法所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別」、「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係屬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應以契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18號、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90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雖均具勞務供給之性質，然在僱傭契約係以給付勞務之自體，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則以處理事務為契約之目的，其給付勞務僅為一種手段，且受任人之處理委任事務，雖亦須依委任人之指示，但有時亦有獨立裁量之權，此觀民法第535條、第536條規定即明，因此，委任與僱傭之區別，應在於有無獲得授權而具備一定之自行裁量權。是以，當事人間所訂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應自當事人間約定之契約目的、主要給付義務、是否有裁量權限等觀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
    2.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判斷契約關係是否屬於勞動契約時，應就勞務供給契約約定內容中，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是否受雇主之指示，是否由雇主決定勞工勞務給付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勞工對於自己之作息時間是否不能自行支配，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於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即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工自己決定，且在勞工有礙企業秩序及運作時雇主是否得施以懲罰，以拘束勞工服從工作規則維護企業之正常生產運作，勞工是否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中，其勞動力需賴雇主之生產設備始能進行，對雇主有經濟上之依賴性，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勞動等各項因素，作一綜合判斷。
　　3.經查，原告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旭日公司，為被告旭日公司提供勞務，此由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3至116頁），可見乙○○指揮監督原告就被告旭日公司所營有關合會事務進行相關工作，原告亦向乙○○報告其經手之合會事務，請其批示、同意，其間乙○○更曾向原告表示：「真的要用心，我真的不希望每件事都需要我的糾正指導，不懂可以先詢問我才知道你不知道什麼？而不是不理會不注意，這不是一個主管的應有態度哦」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足見其對原告工作具有指揮監督之權；且原告任職期間與其他員工一樣每日上班均須打卡，此有丁文君秘書以通訊軟體Line傳給原告之員工考勤記錄可證（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而原告有事無法出勤即須向乙○○請假等節（見本院卷第66頁），乙○○亦明確指示原告之薪資42,000元由被告旭日公司支付等情（見本院卷第75頁），均可證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並基於從屬性而提供勞務，故被告旭日公司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而非僱傭關係而無勞基法之適用，無法採信。
　　4.被告乙○○雖辯稱：原告於112年4月1日、2日、9日、15日不斷打電話、傳訊息予被告乙○○，詢問何時能來合作執行合會事務，顯見並非被告乙○○主動尋求合作，故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雖據提出其與原告之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73、175頁）為證。惟查依被告乙○○所提上開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4月1日、9日傳送訊息詢問乙○○：「鄭董，請問有確定我哪天上班報到嗎？」，嗣於同年月15日乙○○傳送訊息：「明天下午有空見面聊聊工作的後續嗎？」，依上開對話乃原告詢問被告乙○○其上班報到日期，被告乙○○亦主動約原告見面商談工作，故綜觀訊息內容，並無涉及被告所稱之「合作執行合會事務」，反係原告向被告乙○○詢問「上班報到」日期，是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並無法證明兩造談好係合作委任事宜。被告另辯稱：渠等對於合會事務之運行一竅不通，原告當時稱其有經營合會之經驗，得一手包辦合會事務，但其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管理，並非員工，擁有自由裁量權，故兩造協議由原告擔任旭日公司財務諮詢顧問，且約定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不必投保勞、健保云云。惟查，被告上開所辯並未據舉證以實其說，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觀之（見本院卷第43至116頁），原告到職後之工作係處理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統建置執行等事務性工作，原告就合會大小事務均須一一向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報告、請示，是被告所稱：原告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管理、擁有自由裁量權云云，自難憑採。被告旭日公司又稱：其員工鄭安倫離職，也是由原告負責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保及退保的作業，兩造若無事前協議好雙方為委任關係，則原告既負責旭日公司加保、退保事務，大可自行加保，顯見兩造並非僱傭關係云云。然查，此觀乙○○曾於112年4月26日將勞健保操作手冊等資料上傳群組（見本院卷第215、217頁），指名另一名會計人員「月月」請其有空教導鄭安倫勞健保投保事宜，即可證明，原告並未處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退保事務。而被告旭日公司提出之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7頁），觀其內容僅見原告代鄭安倫詢問被告乙○○其離職手續是否一定要回公司辦理而已，遍觀該則訊息內容，看不出被告旭日公司之加退保事務係由原告辦理，況縱使原告負責辦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之加、退保事務為真，然是否替員工加、退保，仍須聽憑老闆決定、指示，豈係負責加退保業務之員工可得自行決定，被告陳稱：原告負責辦理旭日公司加退保大可替自己加保云云，作為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之證明，亦不足採信。被告雖另提出被告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9、181頁）主張原告自承被告乙○○非其僱主云云。然原告陳稱上開訊息係在被告乙○○突然無故片面要求原告離職之後，兩造間發生齟齬，原告認為被告乙○○未替其投保勞健保，且被告乙○○對原告有諸多不實指控，因此在氣憤之下亦不齒承認被告乙○○係其僱主等語，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公司實際費責人乙○○間之諸多訊息，均可見被告旭日公司對原告有指揮監督關係，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自不得僅以原告離職後否認被告乙○○為其僱主之訊息等情即否認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兩造有僱傭關係。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及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1.工資57,4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查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此為被告旭日公司所不爭，則112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1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000元，此有原告郵政存簿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11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4月短少薪資4,2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另原告主張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資均未給付，故被告旭日公司自應給付原告上開期間薪資共53,200元（計算式：42,000元+42,000元×8/30=53,200元）。被告旭日公司雖抗辯原告最後工作日為112年8月7日，並據其出交接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187頁），然原告提出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截圖（見本院卷第39頁），可徵原告於112年8月8日尚以LINE傳送其辦理交接之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被告乙○○，並傳訊：「交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仁至義盡了」等語；且112年8月8日原告將辦公室及鐵櫃之鑰匙交付李碧英後，兩人亦以書面寫下交接之鑰匙數量，並經原告及李碧英簽名且記載日期為「8/8」，其後原告亦以LINE將上開書面傳給乙○○，此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而就先前自乙○○所經營之洗衣店取回營收之硬幣，逐袋會同李碧英清點、計算，確認金額無誤後，由李碧英於每袋上寫下金額且簽名，原告於112年8月8日均以LINE傳送辦理交接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乙○○，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13至317頁），足證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確實為112年8月8日，被告旭日公司辯稱：原告最後工作日應為112年8月7日云云，尚不足採信。
　　⑶綜上，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112年4月短少之工資4,200元及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00元，合計為57,400元。然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原告保管之零用金與原告112年7月薪資抵銷等語。經查，依交接明細所示（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保管之北深店零用金11,573元、埔新店零用金10,232元、旭日公司零用金17,143元，合計為38,948元。原告雖主張其中北深店、埔新店乃被告乙○○經營之洗衣店，然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27日審理時陳稱：「原告：零用金的部分確實未繳回，當時因為比較晚了，我稱直接從薪水扣抵，李碧英有請示乙○○得到同意後才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且本件被告旭日公司及乙○○均主張同意洗衣店之零用金與原告之7月薪資中扣抵（見本院卷第187頁），則本件原告7月薪資42,000元扣抵上開零用金38,948元後，被告旭日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2年7月薪資3,052元，加計4月份積欠工資4,200元及8月薪資11,200元，被告旭日公司仍應給付原告18,452元，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不應准許。　
　　2.加班費6,3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3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依此規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勞工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如非雇主主動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而係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則勞工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工作上之需要而自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8年勞上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32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
　　⑵原告雖主張其任職期間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7月4日、7月5日及8月2日，均須於下班時間後至上開6場說明會，每場約為4小時，故請求加班費云云，雖據提出加班工作有原告於說明會拍攝之照片及將餐會後參加合會之會員名單報告予乙○○之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9至125頁）。然依上開內容即便看出被告旭日公司確實於112年6月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月2日此6天皆有餐敘，惟原告並無法證明該餐敘持續時間多長，且觀其上之照片上與會成員多在用餐，並無任何文書資料等用具，尚無法證明原告係為加班工作之事實，又勞動契約為雙務契約，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工作必要，自應取得雙方之同意，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必要，從而，原告自應舉證其加班已經取得被告之同意，並依據被告之工作規則申請加班等事實，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加班之事實，復加班需經申請並核准，然原告就此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加班費，尚屬無據，無法准予。
　　3.資遣費6,359元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被告旭日公司短少給付原告112年4月及未給付112年7月至同年8月8日薪資，有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情事，又未依法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未給付工作報酬）、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遣費。被告雖以乙○○向原告稱：「….是你自己說8/7可以交接完就不進來了呀」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主張兩造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惟雇主非依勞基法第11、12條規定，不得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於112年8月7日未有合法事由即片面終止契約，已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動法令，原告向乙○○表示待交接完即去職，乃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以上開對話主張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屬無據。
　　⑶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155,400元【42,000元×（13/30+3+8/30）=155,400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元（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1375元×30日=41,250元)。查原告年資合計為3月又21日，資遣基數為111/720【計算式：1/2×[（3+21/30）÷12]=111/720】。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共計6,359元（41,250元×111/720個月基數=6,3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此部分資遣費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⑷被告旭日公司另辯稱：倘認定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乙○○10萬元，被告旭日公司依法得主張抵銷云云。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被告所述加入合會成為會員係原告之配偶張智閔，故負有給付合會金義務者為張智閔，並非原告；另被告抗辯：原告為擔保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借款10萬元予原告配偶張智閔而開立云云，並提出原告開立予被告乙○○金額為10萬元之本票乙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然依被告主張貸與人、持票人均為被告乙○○，故原告對被告旭日公司並未負有債務，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上開借款與其應給付原告之資遣費為抵銷，並無理由。
　　4.原告請求旭日公司補提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⑴第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項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雇主對於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退休之勞工，應按月提繳退休金，該提繳金額最低不得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並應將該提繳金額匯入勞工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裁判要旨參照）。
    ⑵查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約定之薪資為每月4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原證15），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元（42,000元×0.06=2,52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5頁），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計算式：2,520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保險局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由？
　　1.末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2.查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給付工資4,51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其得向被告乙○○請求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工資，共4,510元等語，並據提出其於圓山飯店販售冰淇淋攤位工作之照片、銷售收支明細、其向被告乙○○報告頒獎典禮前置作業之Line訊息截圖及頒獎典禮工作之照片、洗衣店收款、對帳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第131至141頁），然為被告乙○○所否認其與原告有僱傭關係，被告乙○○陳稱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幫忙出席活動等語，而依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內容，原告是否均有出席無從得知，況出席時間持續多長等，均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無法遽信，況被告乙○○抗辯其對原告有本票債權10萬元，並據提出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以旭日公司帳戶匯款原告帳戶之明細（見本院卷第285頁）及原告開立金額10萬元之本票乙紙予被告乙○○（見本院卷第183頁），原告亦自承：「合會預借金是我先生的名字，但被告乙○○要我改以自己的名字簽了這張本票，十萬元確實有欠，是跟被告乙○○個人借的，被告乙○○他是會首，十萬塊確實還沒有還。」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是被告乙○○亦得主張抵銷之，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4,510元，依上說明，尚屬無據，不應准予。
六、末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2月1 日（見本院卷15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24,811元（積欠工資18,452元＋資遣費6,359元），及自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旭日公司應補提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第1、2項部分為被告旭日公司即雇主敗訴之判決部分，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之所據，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所提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且無調查之必要，不再一一論述及為調查，併予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吳碧月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欣鈴  





被      告  鄭玉章  

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4

    ,811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勞工保險退休金

    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

    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

    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萬4,135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12日受僱於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日公司），擔任財務諮詢顧問，職務

      內容為負責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

      統建置執行等工作，兩造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

      42,0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原名旭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之負責人原為被告乙○○（下逕稱其名），被告旭日公

      司更名後以其友人甲○○（下逕稱其名）為登記負責人，實

      質負責人為乙○○，其除經營被告旭日公司外，還經營不同

      商號、公司包括印刷公司（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鴻友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洗衣店（玉銘豐商行

      、豐玉銘商行）、麵包店（寶之禮食品有限公司，經營「

      幸福窯烤」品牌）等，原告到職後乙○○就將其經營之洗衣

      店、麵包店、社團、扶輪社年會之設攤賣冰淇淋等工作，

      均交辦原告辦理，原告因此身兼多職。詎料，原告於112

      年8月7日進辦公室，乙○○突然告知原告只須工作到8月10

      日未說明理由，並要求原告與印刷廠會計李碧英(下逕稱

      其名）辦理交接，原告當日及次日將工作及手邊資料、物

      品交接給李碧英後，即於112年8月8日離職。嗣原告向新

      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經該局於112年9月5日召開勞資

      爭議調解會議，被告等人否認與原告有僱傭關係，更對原

      告主張之事實經過一概否認，因此調解不成立。惟被告旭

      日公司、乙○○對原告尚有資遣費、積欠工資、加班費及應

      補提繳之勞退差額未給付，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訴。

（二）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對被告旭日公司之部分

　　　⑴積欠工資57,400元

　　　　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112

        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

        ：42,000元×13/30=1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

        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000元，短少薪資4,200元

        。另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資均

        未給付，故原告上開期間薪資共53,200元（計算式：42

        ,000元+42,000元×8/30=53,200元）。綜上，被告旭日

        公司應給付原告57,400元（計算式：112年4月短少之工

        資4,200元＋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

        00元＝57,400元）。

　　　⑵加班費6,300元

　　　　原告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7月4日、7月5

        日及8月2日下班時間後均須至說明會加班工作，每場說

        明會約原告自晚間6時到場準備，結束時間約為10時，

        延長工作時間每場約為4小時，故原告於上開期日各有4

        小時之加班。是原告每月工資為42,000元，每小時工資

        為175元（計算式：42,000元÷240小時=175元/時），故

        每日4小時延長工時工資應為1,050元（計算式：175元×

        4/3×2小時+175元×5/3×2小時=1,050元），承上所述，

        原告任職期間共有6日、每日加班4小時，依僱傭關係及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被告旭日公司

        應給付原告加班費6,300元（計算式：1,050元/日×6日=

        6,300元）。

　　　⑶資遣費6,359元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

        司，年資共計3月又21日，被告旭日公司應發給原告111

        /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式：1/2×[（3+21/30

        ）÷12]=111/720】。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155,400

        元【計算式：42,000元×（13/30+3+8/30）=155,400元

        】，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元（

        計算式：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

        1,250元（計算式：1375元×30日=41,250元）。  原告

        之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被告旭日公司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12條規定，應發給原告相當於

        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共計6,359元（計算式

        ：41,250元×111/720個月基數=6,359元）。

　　　⑷提繳9,324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

        司，約定之薪資為每月42,000元，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

        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

        0元（計算式：42,000元×0.06=2520元），惟被告旭日

        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

        自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計算式：2,520

        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保險局原告之

        退休金個人專戶。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因被告旭日公司無理由解雇，應發給原告記載離

        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　

    2.對乙○○之部分

　　　⑴112年4月29日工資2,750元

　　　　112年4月29日星期六本為原告之休息日，乙○○於當日僱

        請原告至圓山飯店攤位工作，工作時間自早上9時至下

        午6時30分，自應給付原告工資，上開收支明細所列當

        日工作人員之工資，故比照與乙○○無親屬關係之另一名

        工作人員Sunny當日工資2,750元計薪予原告。

　　　⑵112年5 月22日工資704元

　　　　原告於乙○○以卓越雜誌名義於112年5 月22日在喜來登

        飯店舉辦頒獎典禮之工作時間約自中午12:30至下午4:3

        0，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元

        計薪予原告，故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704元（計算

        式：176元×4小時=704元）。

　　　⑶112年7月15日工資1,056元

　　　　原告於當日與乙○○夫妻兩人共同前往北深路洗衣店點收

        洗衣機投幣、對帳，當日原告約自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工作，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

        元計薪予原告，故乙○○應給付原告工資1,056元（176元

        /時×6小時=1,056元）。

　　　⑷綜上，乙○○僱用原告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

        日工作，應分別給付原告工資2,750元、704元、1,056

        元，合計共4,510元。

（三）併聲明：

    1.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70,0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乙○○應給付原告4,5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被告旭日公司應將9,324元提繳至勞工保險局之原告退休

      金個人專戶。

　　4.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

      、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5.第一至三項聲明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

（一）被告旭日公司：

　　1.兩造間僅成立單純委任關係

　　　原告並非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原告並未受到被告旭日公

      司之指揮、監督，對於合會之事務具有自由裁量權，不具

      人格從屬性，依法並無適用勞動基準法，原告請求旭日公

      司給付資遺費、自願離職證明書，並要求提撥退休金至其

      個人專戶，因於法無據，故原告之主張洵非可採。退萬步

      言，縱鈞院認定勞雇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惟因原告仍欠被告10萬元，被告依法得主張抵銷。原告

      稱其配偶張智閔（下逕稱其名）因想參與合會而有資金需

      求，故由原告向乙○○借款10萬元，張智閔得標後，將會返

      還借款，並由原告開立本票擔保之，致旭日公司之代表人

      以及乙○○誤信原告是真的想要與之經營合會事務，以及誤

      信張智閔得標後將會還款，使乙○○不疑有他，於112年7月

      4日借款10萬元予張智閔。豈料，張智閔於112年7月24日

      得標並取得第一期合會之9萬7千元款項後，旋即消失的無

      影無蹤，迄今未依約繳納應繳交之會款，計算至113年2月

      20日已累計積欠七期會款，總金額為63,000元（計算式：

      9000元×7期＝63,000元），經本案旭日公司、乙○○提起刑

      事詐欺、背信等告訴在案（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他字第153號）。

　　2.積欠112年7月薪資部分

　　　原告於112年8月離職後，未將被告旭日公司零用金4萬元

      交回，故兩造於112年8月7日原告交接當日即同意以7月薪

      資扣抵零用金，有會計李碧英以及原告皆已於交接明細在

      卷可稽，故原告不得要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7月薪資。

　　3.兩造為委任關係，原告加班費、資遣費、提繳退休金、開

      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之請求為無理由

　　　雙方約定委任報酬費用每月為42,000元已涵蓋所有報酬費

      用，原告不得另行主張加班費，至為灼然；退萬步言鈞院

      認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0照片僅能

      看出有一群人在晚上7點半左右共同餐敘，未能看出與工

      作有何關係以及持續時間多長，此外原告也未提出打卡紀

      錄或相關證據證實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於112年6月

      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月2日，此6

      天皆有加班4小時之事實，故原告向被告旭日公司主張加

      班費洵未可採。

（二）被告乙○○

　　　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僱傭關係，也未約定112年4月29日

      、5月22日、7月15日之薪資，原告有何法律上依據主張要

      求被告給付工資，被告乙○○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

      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

      幫忙出席活動，原告是否曾經出席亦未可知？出席時間持

      續多長？原告皆未善盡舉證責任，其主張被告乙○○應給付

      工資洵未可採。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

    （見本院卷第235、236頁）：

（一）原告於112 年4 月18日起擔任旭日公司之財務諮詢顧問，

      約定每月薪資為42,000元。

（二）原告與李碧英於8 月7 日交接（見本院卷第37頁），交接

      時原告零用金未繳回，故從原告的薪資扣抵。

（三）兩造曾於112 年9 月5 日至新北市勞工局調解，惟調解不

      成立。

（四）原告之配偶曾向乙○○借款10萬元，至今尚未歸還。

（五）原告有開立10萬元本票予乙○○（被證4 ）。

四、協商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6頁）：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

      契約？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

      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及

      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

      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

      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

      由？

（四）原告請求乙○○給付工資4,51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

      契約？

　　1.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

      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

      ，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

      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

      之目的；而所謂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

      而言。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有如機械

      ，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兩者之內容及

      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均不相同」、「勞動基準法所定之勞

      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

      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

      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

      決策權者有別」、「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係屬僱傭關係或

      委任關係，應以契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最高法院83年度

      台上字第1018號、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90年度台

      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

      ，雖均具勞務供給之性質，然在僱傭契約係以給付勞務之

      自體，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則以處理事務為契約之目的，

      其給付勞務僅為一種手段，且受任人之處理委任事務，雖

      亦須依委任人之指示，但有時亦有獨立裁量之權，此觀民

      法第535條、第536條規定即明，因此，委任與僱傭之區別

      ，應在於有無獲得授權而具備一定之自行裁量權。是以，

      當事人間所訂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應自當事人間約定之

      契約目的、主要給付義務、是否有裁量權限等觀之，非單

      純以契約名稱論斷。

    2.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

      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

      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

      具有：(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

      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

      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

      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

      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

      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

      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

      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

      ，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

      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判斷契約

      關係是否屬於勞動契約時，應就勞務供給契約約定內容中

      ，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是否受雇主之指示，是否由雇主決

      定勞工勞務給付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勞

      工對於自己之作息時間是否不能自行支配，不能用指揮性

      、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於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即

      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工自己決定，且在勞工有

      礙企業秩序及運作時雇主是否得施以懲罰，以拘束勞工服

      從工作規則維護企業之正常生產運作，勞工是否完全被納

      入雇主之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中，其勞動力需賴雇主之生

      產設備始能進行，對雇主有經濟上之依賴性，從屬於雇主

      ，為雇主之目的勞動等各項因素，作一綜合判斷。

　　3.經查，原告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旭日公司

      ，為被告旭日公司提供勞務，此由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3至116

      頁），可見乙○○指揮監督原告就被告旭日公司所營有關合

      會事務進行相關工作，原告亦向乙○○報告其經手之合會事

      務，請其批示、同意，其間乙○○更曾向原告表示：「真的

      要用心，我真的不希望每件事都需要我的糾正指導，不懂

      可以先詢問我才知道你不知道什麼？而不是不理會不注意

      ，這不是一個主管的應有態度哦」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

      ），足見其對原告工作具有指揮監督之權；且原告任職期

      間與其他員工一樣每日上班均須打卡，此有丁文君秘書以

      通訊軟體Line傳給原告之員工考勤記錄可證（見本院卷第

      211至213頁），而原告有事無法出勤即須向乙○○請假等節

      （見本院卷第66頁），乙○○亦明確指示原告之薪資42,000

      元由被告旭日公司支付等情（見本院卷第75頁），均可證

      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

      性，並基於從屬性而提供勞務，故被告旭日公司抗辯兩造

      為委任關係而非僱傭關係而無勞基法之適用，無法採信。

　　4.被告乙○○雖辯稱：原告於112年4月1日、2日、9日、15日

      不斷打電話、傳訊息予被告乙○○，詢問何時能來合作執行

      合會事務，顯見並非被告乙○○主動尋求合作，故兩造為委

      任關係云云，雖據提出其與原告之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

      卷第173、175頁）為證。惟查依被告乙○○所提上開對話內

      容，原告於112年4月1日、9日傳送訊息詢問乙○○：「鄭董

      ，請問有確定我哪天上班報到嗎？」，嗣於同年月15日乙

      ○○傳送訊息：「明天下午有空見面聊聊工作的後續嗎？」

      ，依上開對話乃原告詢問被告乙○○其上班報到日期，被告

      乙○○亦主動約原告見面商談工作，故綜觀訊息內容，並無

      涉及被告所稱之「合作執行合會事務」，反係原告向被告

      乙○○詢問「上班報到」日期，是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並無

      法證明兩造談好係合作委任事宜。被告另辯稱：渠等對於

      合會事務之運行一竅不通，原告當時稱其有經營合會之經

      驗，得一手包辦合會事務，但其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

      ○○管理，並非員工，擁有自由裁量權，故兩造協議由原告

      擔任旭日公司財務諮詢顧問，且約定兩造間為委任關係，

      不必投保勞、健保云云。惟查，被告上開所辯並未據舉證

      以實其說，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乙○○間之LINE對話訊

      息觀之（見本院卷第43至116頁），原告到職後之工作係

      處理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統建置執

      行等事務性工作，原告就合會大小事務均須一一向被告旭

      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報告、請示，是被告所稱：原告

      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管理、擁有自由裁量權云云，

      自難憑採。被告旭日公司又稱：其員工鄭安倫離職，也是

      由原告負責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保及退保的作業，兩造若

      無事前協議好雙方為委任關係，則原告既負責旭日公司加

      保、退保事務，大可自行加保，顯見兩造並非僱傭關係云

      云。然查，此觀乙○○曾於112年4月26日將勞健保操作手冊

      等資料上傳群組（見本院卷第215、217頁），指名另一名

      會計人員「月月」請其有空教導鄭安倫勞健保投保事宜，

      即可證明，原告並未處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退保事務

      。而被告旭日公司提出之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

      院卷第177頁），觀其內容僅見原告代鄭安倫詢問被告乙○

      ○其離職手續是否一定要回公司辦理而已，遍觀該則訊息

      內容，看不出被告旭日公司之加退保事務係由原告辦理，

      況縱使原告負責辦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之加、退保事務為

      真，然是否替員工加、退保，仍須聽憑老闆決定、指示，

      豈係負責加退保業務之員工可得自行決定，被告陳稱：原

      告負責辦理旭日公司加退保大可替自己加保云云，作為兩

      造間為委任關係之證明，亦不足採信。被告雖另提出被告

      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9、181頁）主張

      原告自承被告乙○○非其僱主云云。然原告陳稱上開訊息係

      在被告乙○○突然無故片面要求原告離職之後，兩造間發生

      齟齬，原告認為被告乙○○未替其投保勞健保，且被告乙○○

      對原告有諸多不實指控，因此在氣憤之下亦不齒承認被告

      乙○○係其僱主等語，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公司實際費

      責人乙○○間之諸多訊息，均可見被告旭日公司對原告有指

      揮監督關係，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上及

      組織上之從屬性，自不得僅以原告離職後否認被告乙○○為

      其僱主之訊息等情即否認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兩造有僱傭

      關係。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

      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及

      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

      理由？

　　1.工資57,4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查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此

      為被告旭日公司所不爭，則112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

      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18,200

      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

      ,000元，此有原告郵政存簿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117頁

      ），是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4月短少薪資4,200元，

      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另原告主張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

      資均未給付，故被告旭日公司自應給付原告上開期間薪資

      共53,200元（計算式：42,000元+42,000元×8/30=53,200

      元）。被告旭日公司雖抗辯原告最後工作日為112年8月7

      日，並據其出交接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187頁），然原

      告提出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截圖（見本院卷第39頁）

      ，可徵原告於112年8月8日尚以LINE傳送其辦理交接之物

      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被告乙○○，並傳訊：「交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仁至義盡了」等語；且112年8月8日

      原告將辦公室及鐵櫃之鑰匙交付李碧英後，兩人亦以書面

      寫下交接之鑰匙數量，並經原告及李碧英簽名且記載日期

      為「8/8」，其後原告亦以LINE將上開書面傳給乙○○，此

      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

      ，而就先前自乙○○所經營之洗衣店取回營收之硬幣，逐袋

      會同李碧英清點、計算，確認金額無誤後，由李碧英於每

      袋上寫下金額且簽名，原告於112年8月8日均以LINE傳送

      辦理交接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乙○○，亦有原告

      與乙○○間之LINE訊息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足證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確實為112年8月8日，被告旭日

      公司辯稱：原告最後工作日應為112年8月7日云云，尚不

      足採信。

　　⑶綜上，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112年4月短少之工資4,200

      元及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00元，合

      計為57,400元。然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原告保管之零用金

      與原告112年7月薪資抵銷等語。經查，依交接明細所示（

      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保管之北深店零用金11,573元、

      埔新店零用金10,232元、旭日公司零用金17,143元，合計

      為38,948元。原告雖主張其中北深店、埔新店乃被告乙○○

      經營之洗衣店，然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27日審理時陳稱：

      「原告：零用金的部分確實未繳回，當時因為比較晚了，

      我稱直接從薪水扣抵，李碧英有請示乙○○得到同意後才簽

      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且本件被告旭日公司及

      乙○○均主張同意洗衣店之零用金與原告之7月薪資中扣抵

      （見本院卷第187頁），則本件原告7月薪資42,000元扣抵

      上開零用金38,948元後，被告旭日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2

      年7月薪資3,052元，加計4月份積欠工資4,200元及8月薪

      資11,200元，被告旭日公司仍應給付原告18,452元，原告

      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不應

      准許。　

　　2.加班費6,3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3項規定，延長工作時

      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依此規定，

      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

      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

      勞工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如非雇主主動要求勞

      工延長工作時間，而係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則勞工

      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

      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工作上之需要而自

      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98年勞上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32

      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

      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

      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

      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

      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

　　⑵原告雖主張其任職期間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

      7月4日、7月5日及8月2日，均須於下班時間後至上開6場

      說明會，每場約為4小時，故請求加班費云云，雖據提出

      加班工作有原告於說明會拍攝之照片及將餐會後參加合會

      之會員名單報告予乙○○之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

      119至125頁）。然依上開內容即便看出被告旭日公司確實

      於112年6月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

      月2日此6天皆有餐敘，惟原告並無法證明該餐敘持續時間

      多長，且觀其上之照片上與會成員多在用餐，並無任何文

      書資料等用具，尚無法證明原告係為加班工作之事實，又

      勞動契約為雙務契約，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工作必要，自

      應取得雙方之同意，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必要，從而，

      原告自應舉證其加班已經取得被告之同意，並依據被告之

      工作規則申請加班等事實，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其曾應

      被告旭日公司要求加班之事實，復加班需經申請並核准，

      然原告就此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旭日

      公司給付加班費，尚屬無據，無法准予。

　　3.資遣費6,359元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

      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

      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

      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被告旭日公司短少給付原告112年4月及未給付112年7月

      至同年8月8日薪資，有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情事，

      又未依法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5款（未給付工作報酬）、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

      勞工法令）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遣費。被告雖以乙

      ○○向原告稱：「….是你自己說8/7可以交接完就不進來了

      呀」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主張兩造係合意終止勞動

      契約，惟雇主非依勞基法第11、12條規定，不得終止勞動

      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於112年8月7日

      未有合法事由即片面終止契約，已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動法

      令，原告向乙○○表示待交接完即去職，乃係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以上開

      對話主張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屬無據。

　　⑶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工作期間所得

      工資總額為155,400元【42,000元×（13/30+3+8/30）=155

      ,400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

      元（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1,250

      元(1375元×30日=41,250元)。查原告年資合計為3月又21

      日，資遣基數為111/720【計算式：1/2×[（3+21/30）÷12

      ]=111/720】。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共計6,359元（41,250元×111/720

      個月基數=6,3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此部分資遣

      費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⑷被告旭日公司另辯稱：倘認定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旭日公

      司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乙○○10萬元，

      被告旭日公司依法得主張抵銷云云。惟按二人互負債務，

      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

      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依被告所述加入合會成為會員係原告之配偶張智閔，故負

      有給付合會金義務者為張智閔，並非原告；另被告抗辯：

      原告為擔保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借款10萬元予原告配

      偶張智閔而開立云云，並提出原告開立予被告乙○○金額為

      10萬元之本票乙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然依被告

      主張貸與人、持票人均為被告乙○○，故原告對被告旭日公

      司並未負有債務，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上開借款與其應給

      付原告之資遣費為抵銷，並無理由。

　　4.原告請求旭日公司補提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

      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⑴第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項

      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條、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雇主對於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辦理退休之勞工，應按月提繳退休金，該提繳金額

      最低不得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並應將該提繳金額匯入

      勞工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

      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

      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

      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

      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裁判要旨參照）

      。

    ⑵查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約定之薪資

      為每月4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原證

      15），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

      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元（42,000元×0.06=2,520元）

      ，惟被告旭日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

      金，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45頁），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

      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

      【計算式：2,520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

      保險局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

      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

      由？

　　1.末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

      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

      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

      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定有明文。

　　2.查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6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發給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給付工資4,51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其得向被告乙○○請求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

      月15日工資，共4,510元等語，並據提出其於圓山飯店販

      售冰淇淋攤位工作之照片、銷售收支明細、其向被告乙○○

      報告頒獎典禮前置作業之Line訊息截圖及頒獎典禮工作之

      照片、洗衣店收款、對帳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第131

      至141頁），然為被告乙○○所否認其與原告有僱傭關係，

      被告乙○○陳稱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

      、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幫忙出席活

      動等語，而依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內容，原告是否均有出席

      無從得知，況出席時間持續多長等，均未據原告舉證以實

      其說，無法遽信，況被告乙○○抗辯其對原告有本票債權10

      萬元，並據提出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以旭日公司帳戶

      匯款原告帳戶之明細（見本院卷第285頁）及原告開立金

      額10萬元之本票乙紙予被告乙○○（見本院卷第183頁），

      原告亦自承：「合會預借金是我先生的名字，但被告乙○○

      要我改以自己的名字簽了這張本票，十萬元確實有欠，是

      跟被告乙○○個人借的，被告乙○○他是會首，十萬塊確實還

      沒有還。」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是被告乙○○亦得

      主張抵銷之，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4,510

      元，依上說明，尚屬無據，不應准予。

六、末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

    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自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2月1 日（見本院卷155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

    、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等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24,811元（積欠工資

    18,452元＋資遣費6,359元），及自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旭日公司應補提繳

    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暨

    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八、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

    所明定。本件判決第1、2項部分為被告旭日公司即雇主敗訴

    之判決部分，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

    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之

    所據，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所提證據

    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且

    無調查之必要，不再一一論述及為調查，併予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吳碧月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欣鈴  





被      告  鄭玉章  

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4,811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勞工保險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萬4,135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12日受僱於被告旭日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日公司），擔任財務諮詢顧問，職務內容為負責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統建置執行等工作，兩造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2,0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原名旭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負責人原為被告乙○○（下逕稱其名），被告旭日公司更名後以其友人甲○○（下逕稱其名）為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為乙○○，其除經營被告旭日公司外，還經營不同商號、公司包括印刷公司（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鴻友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洗衣店（玉銘豐商行、豐玉銘商行）、麵包店（寶之禮食品有限公司，經營「幸福窯烤」品牌）等，原告到職後乙○○就將其經營之洗衣店、麵包店、社團、扶輪社年會之設攤賣冰淇淋等工作，均交辦原告辦理，原告因此身兼多職。詎料，原告於112年8月7日進辦公室，乙○○突然告知原告只須工作到8月10日未說明理由，並要求原告與印刷廠會計李碧英(下逕稱其名）辦理交接，原告當日及次日將工作及手邊資料、物品交接給李碧英後，即於112年8月8日離職。嗣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經該局於112年9月5日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等人否認與原告有僱傭關係，更對原告主張之事實經過一概否認，因此調解不成立。惟被告旭日公司、乙○○對原告尚有資遣費、積欠工資、加班費及應補提繳之勞退差額未給付，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訴。

（二）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對被告旭日公司之部分

　　　⑴積欠工資57,400元

　　　　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112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1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000元，短少薪資4,200元。另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資均未給付，故原告上開期間薪資共53,200元（計算式：42,000元+42,000元×8/30=53,200元）。綜上，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57,400元（計算式：112年4月短少之工資4,200元＋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00元＝57,400元）。

　　　⑵加班費6,300元

　　　　原告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7月4日、7月5日及8月2日下班時間後均須至說明會加班工作，每場說明會約原告自晚間6時到場準備，結束時間約為10時，延長工作時間每場約為4小時，故原告於上開期日各有4小時之加班。是原告每月工資為4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75元（計算式：42,000元÷240小時=175元/時），故每日4小時延長工時工資應為1,050元（計算式：175元×4/3×2小時+175元×5/3×2小時=1,050元），承上所述，原告任職期間共有6日、每日加班4小時，依僱傭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加班費6,300元（計算式：1,050元/日×6日=6,300元）。

　　　⑶資遣費6,359元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司，年資共計3月又21日，被告旭日公司應發給原告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式：1/2×[（3+21/30）÷12]=111/720】。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155,4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3+8/30）=155,400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元（計算式：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計算式：1375元×30日=41,250元）。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被告旭日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12條規定，應發給原告相當於111/720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共計6,359元（計算式：41,250元×111/720個月基數=6,359元）。

　　　⑷提繳9,324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自112年4月18日至112年8月8日受雇於被告旭日公司，約定之薪資為每月42,000元，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元（計算式：42,000元×0.06=252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計算式：2,520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保險局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因被告旭日公司無理由解雇，應發給原告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2.對乙○○之部分

　　　⑴112年4月29日工資2,750元

　　　　112年4月29日星期六本為原告之休息日，乙○○於當日僱請原告至圓山飯店攤位工作，工作時間自早上9時至下午6時30分，自應給付原告工資，上開收支明細所列當日工作人員之工資，故比照與乙○○無親屬關係之另一名工作人員Sunny當日工資2,750元計薪予原告。

　　　⑵112年5 月22日工資704元

　　　　原告於乙○○以卓越雜誌名義於112年5 月22日在喜來登飯店舉辦頒獎典禮之工作時間約自中午12:30至下午4:30，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元計薪予原告，故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704元（計算式：176元×4小時=704元）。

　　　⑶112年7月15日工資1,056元

　　　　原告於當日與乙○○夫妻兩人共同前往北深路洗衣店點收洗衣機投幣、對帳，當日原告約自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工作，就上開4小時工作，至少應按每小時資本工資176元計薪予原告，故乙○○應給付原告工資1,056元（176元/時×6小時=1,056元）。

　　　⑷綜上，乙○○僱用原告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工作，應分別給付原告工資2,750元、704元、1,056元，合計共4,510元。

（三）併聲明：

    1.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70,0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乙○○應給付原告4,5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被告旭日公司應將9,324元提繳至勞工保險局之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

　　4.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5.第一至三項聲明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

（一）被告旭日公司：

　　1.兩造間僅成立單純委任關係

　　　原告並非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原告並未受到被告旭日公司之指揮、監督，對於合會之事務具有自由裁量權，不具人格從屬性，依法並無適用勞動基準法，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資遺費、自願離職證明書，並要求提撥退休金至其個人專戶，因於法無據，故原告之主張洵非可採。退萬步言，縱鈞院認定勞雇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10萬元，被告依法得主張抵銷。原告稱其配偶張智閔（下逕稱其名）因想參與合會而有資金需求，故由原告向乙○○借款10萬元，張智閔得標後，將會返還借款，並由原告開立本票擔保之，致旭日公司之代表人以及乙○○誤信原告是真的想要與之經營合會事務，以及誤信張智閔得標後將會還款，使乙○○不疑有他，於112年7月4日借款10萬元予張智閔。豈料，張智閔於112年7月24日得標並取得第一期合會之9萬7千元款項後，旋即消失的無影無蹤，迄今未依約繳納應繳交之會款，計算至113年2月20日已累計積欠七期會款，總金額為63,000元（計算式：9000元×7期＝63,000元），經本案旭日公司、乙○○提起刑事詐欺、背信等告訴在案（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53號）。

　　2.積欠112年7月薪資部分

　　　原告於112年8月離職後，未將被告旭日公司零用金4萬元交回，故兩造於112年8月7日原告交接當日即同意以7月薪資扣抵零用金，有會計李碧英以及原告皆已於交接明細在卷可稽，故原告不得要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7月薪資。

　　3.兩造為委任關係，原告加班費、資遣費、提繳退休金、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之請求為無理由

　　　雙方約定委任報酬費用每月為42,000元已涵蓋所有報酬費用，原告不得另行主張加班費，至為灼然；退萬步言鈞院認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惟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0照片僅能看出有一群人在晚上7點半左右共同餐敘，未能看出與工作有何關係以及持續時間多長，此外原告也未提出打卡紀錄或相關證據證實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於112年6月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月2日，此6天皆有加班4小時之事實，故原告向被告旭日公司主張加班費洵未可採。

（二）被告乙○○

　　　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僱傭關係，也未約定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之薪資，原告有何法律上依據主張要求被告給付工資，被告乙○○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幫忙出席活動，原告是否曾經出席亦未可知？出席時間持續多長？原告皆未善盡舉證責任，其主張被告乙○○應給付工資洵未可採。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本院卷第235、236頁）：

（一）原告於112 年4 月18日起擔任旭日公司之財務諮詢顧問，約定每月薪資為42,000元。

（二）原告與李碧英於8 月7 日交接（見本院卷第37頁），交接時原告零用金未繳回，故從原告的薪資扣抵。

（三）兩造曾於112 年9 月5 日至新北市勞工局調解，惟調解不成立。

（四）原告之配偶曾向乙○○借款10萬元，至今尚未歸還。

（五）原告有開立10萬元本票予乙○○（被證4 ）。

四、協商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6頁）：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契約？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及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乙○○給付工資4,51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契約關係為何？勞動契約抑或委任契約？

　　1.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而所謂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兩者之內容及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均不相同」、「勞動基準法所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別」、「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係屬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應以契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18號、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90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雖均具勞務供給之性質，然在僱傭契約係以給付勞務之自體，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則以處理事務為契約之目的，其給付勞務僅為一種手段，且受任人之處理委任事務，雖亦須依委任人之指示，但有時亦有獨立裁量之權，此觀民法第535條、第536條規定即明，因此，委任與僱傭之區別，應在於有無獲得授權而具備一定之自行裁量權。是以，當事人間所訂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應自當事人間約定之契約目的、主要給付義務、是否有裁量權限等觀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

    2.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判斷契約關係是否屬於勞動契約時，應就勞務供給契約約定內容中，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是否受雇主之指示，是否由雇主決定勞工勞務給付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勞工對於自己之作息時間是否不能自行支配，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於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即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工自己決定，且在勞工有礙企業秩序及運作時雇主是否得施以懲罰，以拘束勞工服從工作規則維護企業之正常生產運作，勞工是否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經濟組織與生產結構中，其勞動力需賴雇主之生產設備始能進行，對雇主有經濟上之依賴性，從屬於雇主，為雇主之目的勞動等各項因素，作一綜合判斷。

　　3.經查，原告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旭日公司，為被告旭日公司提供勞務，此由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43至116頁），可見乙○○指揮監督原告就被告旭日公司所營有關合會事務進行相關工作，原告亦向乙○○報告其經手之合會事務，請其批示、同意，其間乙○○更曾向原告表示：「真的要用心，我真的不希望每件事都需要我的糾正指導，不懂可以先詢問我才知道你不知道什麼？而不是不理會不注意，這不是一個主管的應有態度哦」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足見其對原告工作具有指揮監督之權；且原告任職期間與其他員工一樣每日上班均須打卡，此有丁文君秘書以通訊軟體Line傳給原告之員工考勤記錄可證（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而原告有事無法出勤即須向乙○○請假等節（見本院卷第66頁），乙○○亦明確指示原告之薪資42,000元由被告旭日公司支付等情（見本院卷第75頁），均可證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並基於從屬性而提供勞務，故被告旭日公司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而非僱傭關係而無勞基法之適用，無法採信。

　　4.被告乙○○雖辯稱：原告於112年4月1日、2日、9日、15日不斷打電話、傳訊息予被告乙○○，詢問何時能來合作執行合會事務，顯見並非被告乙○○主動尋求合作，故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雖據提出其與原告之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73、175頁）為證。惟查依被告乙○○所提上開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4月1日、9日傳送訊息詢問乙○○：「鄭董，請問有確定我哪天上班報到嗎？」，嗣於同年月15日乙○○傳送訊息：「明天下午有空見面聊聊工作的後續嗎？」，依上開對話乃原告詢問被告乙○○其上班報到日期，被告乙○○亦主動約原告見面商談工作，故綜觀訊息內容，並無涉及被告所稱之「合作執行合會事務」，反係原告向被告乙○○詢問「上班報到」日期，是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並無法證明兩造談好係合作委任事宜。被告另辯稱：渠等對於合會事務之運行一竅不通，原告當時稱其有經營合會之經驗，得一手包辦合會事務，但其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管理，並非員工，擁有自由裁量權，故兩造協議由原告擔任旭日公司財務諮詢顧問，且約定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不必投保勞、健保云云。惟查，被告上開所辯並未據舉證以實其說，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乙○○間之LINE對話訊息觀之（見本院卷第43至116頁），原告到職後之工作係處理合會之相關會務管理、會員服務、通知、系統建置執行等事務性工作，原告就合會大小事務均須一一向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報告、請示，是被告所稱：原告不隸屬被告旭日公司或乙○○管理、擁有自由裁量權云云，自難憑採。被告旭日公司又稱：其員工鄭安倫離職，也是由原告負責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保及退保的作業，兩造若無事前協議好雙方為委任關係，則原告既負責旭日公司加保、退保事務，大可自行加保，顯見兩造並非僱傭關係云云。然查，此觀乙○○曾於112年4月26日將勞健保操作手冊等資料上傳群組（見本院卷第215、217頁），指名另一名會計人員「月月」請其有空教導鄭安倫勞健保投保事宜，即可證明，原告並未處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加、退保事務。而被告旭日公司提出之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7頁），觀其內容僅見原告代鄭安倫詢問被告乙○○其離職手續是否一定要回公司辦理而已，遍觀該則訊息內容，看不出被告旭日公司之加退保事務係由原告辦理，況縱使原告負責辦理被告旭日公司員工之加、退保事務為真，然是否替員工加、退保，仍須聽憑老闆決定、指示，豈係負責加退保業務之員工可得自行決定，被告陳稱：原告負責辦理旭日公司加退保大可替自己加保云云，作為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之證明，亦不足採信。被告雖另提出被告乙○○與原告LINE對話訊息（見本院卷第179、181頁）主張原告自承被告乙○○非其僱主云云。然原告陳稱上開訊息係在被告乙○○突然無故片面要求原告離職之後，兩造間發生齟齬，原告認為被告乙○○未替其投保勞健保，且被告乙○○對原告有諸多不實指控，因此在氣憤之下亦不齒承認被告乙○○係其僱主等語，且由原告任職期間與被告公司實際費責人乙○○間之諸多訊息，均可見被告旭日公司對原告有指揮監督關係，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間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自不得僅以原告離職後否認被告乙○○為其僱主之訊息等情即否認原告與被告旭日公司兩造有僱傭關係。

（二）倘若兩造為勞動契約，原告請求旭日公司給付70,059元（即工資57,400元、加班費6,300元、資遣費6,359元），及補提繳9,324 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1.工資57,4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查原告於112年4月18日到職，每月薪資為42,000元，此為被告旭日公司所不爭，則112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30日之薪資應為18,200元（計算式：42,000元×13/30=18,20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僅於112年5月11日給付原告薪資14,000元，此有原告郵政存簿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11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4月短少薪資4,2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另原告主張被告旭日公司就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薪資均未給付，故被告旭日公司自應給付原告上開期間薪資共53,200元（計算式：42,000元+42,000元×8/30=53,200元）。被告旭日公司雖抗辯原告最後工作日為112年8月7日，並據其出交接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187頁），然原告提出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截圖（見本院卷第39頁），可徵原告於112年8月8日尚以LINE傳送其辦理交接之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被告乙○○，並傳訊：「交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仁至義盡了」等語；且112年8月8日原告將辦公室及鐵櫃之鑰匙交付李碧英後，兩人亦以書面寫下交接之鑰匙數量，並經原告及李碧英簽名且記載日期為「8/8」，其後原告亦以LINE將上開書面傳給乙○○，此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7頁），而就先前自乙○○所經營之洗衣店取回營收之硬幣，逐袋會同李碧英清點、計算，確認金額無誤後，由李碧英於每袋上寫下金額且簽名，原告於112年8月8日均以LINE傳送辦理交接物品及交接過程之照片、影片予乙○○，亦有原告與乙○○間之LINE訊息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13至317頁），足證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確實為112年8月8日，被告旭日公司辯稱：原告最後工作日應為112年8月7日云云，尚不足採信。

　　⑶綜上，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112年4月短少之工資4,200元及112年7月1日至112年8月8日未發之工資53,200元，合計為57,400元。然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原告保管之零用金與原告112年7月薪資抵銷等語。經查，依交接明細所示（見本院卷第37頁），原告保管之北深店零用金11,573元、埔新店零用金10,232元、旭日公司零用金17,143元，合計為38,948元。原告雖主張其中北深店、埔新店乃被告乙○○經營之洗衣店，然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27日審理時陳稱：「原告：零用金的部分確實未繳回，當時因為比較晚了，我稱直接從薪水扣抵，李碧英有請示乙○○得到同意後才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且本件被告旭日公司及乙○○均主張同意洗衣店之零用金與原告之7月薪資中扣抵（見本院卷第187頁），則本件原告7月薪資42,000元扣抵上開零用金38,948元後，被告旭日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2年7月薪資3,052元，加計4月份積欠工資4,200元及8月薪資11,200元，被告旭日公司仍應給付原告18,452元，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不應准許。　

　　2.加班費6,300元

　　⑴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3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依此規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勞工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如非雇主主動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而係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則勞工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工作上之需要而自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8年勞上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32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

　　⑵原告雖主張其任職期間於112年6月8日、27日、28日、同年7月4日、7月5日及8月2日，均須於下班時間後至上開6場說明會，每場約為4小時，故請求加班費云云，雖據提出加班工作有原告於說明會拍攝之照片及將餐會後參加合會之會員名單報告予乙○○之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9至125頁）。然依上開內容即便看出被告旭日公司確實於112年6月8日、6月27日、6月28日、7月4日、7月5日、8月2日此6天皆有餐敘，惟原告並無法證明該餐敘持續時間多長，且觀其上之照片上與會成員多在用餐，並無任何文書資料等用具，尚無法證明原告係為加班工作之事實，又勞動契約為雙務契約，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工作必要，自應取得雙方之同意，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必要，從而，原告自應舉證其加班已經取得被告之同意，並依據被告之工作規則申請加班等事實，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其曾應被告旭日公司要求加班之事實，復加班需經申請並核准，然原告就此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給付加班費，尚屬無據，無法准予。

　　3.資遣費6,359元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被告旭日公司短少給付原告112年4月及未給付112年7月至同年8月8日薪資，有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情事，又未依法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未給付工作報酬）、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遣費。被告雖以乙○○向原告稱：「….是你自己說8/7可以交接完就不進來了呀」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主張兩造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惟雇主非依勞基法第11、12條規定，不得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於112年8月7日未有合法事由即片面終止契約，已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動法令，原告向乙○○表示待交接完即去職，乃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旭日公司以上開對話主張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屬無據。

　　⑶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155,400元【42,000元×（13/30+3+8/30）=155,400元】，上開工作期間共113日，故日平均工資為1,375元（155,400元÷113日=1,375元），月平均工資為41,250元(1375元×30日=41,250元)。查原告年資合計為3月又21日，資遣基數為111/720【計算式：1/2×[（3+21/30）÷12]=111/720】。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共計6,359元（41,250元×111/720個月基數=6,3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此部分資遣費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⑷被告旭日公司另辯稱：倘認定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資遣費予原告，惟因原告仍欠被告乙○○10萬元，被告旭日公司依法得主張抵銷云云。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被告所述加入合會成為會員係原告之配偶張智閔，故負有給付合會金義務者為張智閔，並非原告；另被告抗辯：原告為擔保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借款10萬元予原告配偶張智閔而開立云云，並提出原告開立予被告乙○○金額為10萬元之本票乙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然依被告主張貸與人、持票人均為被告乙○○，故原告對被告旭日公司並未負有債務，被告旭日公司主張以上開借款與其應給付原告之資遣費為抵銷，並無理由。

　　4.原告請求旭日公司補提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⑴第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項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雇主對於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退休之勞工，應按月提繳退休金，該提繳金額最低不得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並應將該提繳金額匯入勞工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裁判要旨參照）。

    ⑵查原告自112年4月18日受僱至112年8月8日止，約定之薪資為每月4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原證15），被告旭日公司本應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520元（42,000元×0.06=2,520元），惟被告旭日公司僱用原告後，從未替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5頁），故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補提繳9,324元【計算式：2,520元×（13/30+3+8/30）=9,324元】至勞工保險局原告之退休金個人專戶，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有無理由？

　　1.末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2.查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給付工資4,51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其得向被告乙○○請求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工資，共4,510元等語，並據提出其於圓山飯店販售冰淇淋攤位工作之照片、銷售收支明細、其向被告乙○○報告頒獎典禮前置作業之Line訊息截圖及頒獎典禮工作之照片、洗衣店收款、對帳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第131至141頁），然為被告乙○○所否認其與原告有僱傭關係，被告乙○○陳稱未曾要求原告應於112年4月29日、5月22日、7月15日至圓山飯店、喜來登飯店等等地點幫忙出席活動等語，而依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內容，原告是否均有出席無從得知，況出席時間持續多長等，均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無法遽信，況被告乙○○抗辯其對原告有本票債權10萬元，並據提出被告乙○○於112年7月4日以旭日公司帳戶匯款原告帳戶之明細（見本院卷第285頁）及原告開立金額10萬元之本票乙紙予被告乙○○（見本院卷第183頁），原告亦自承：「合會預借金是我先生的名字，但被告乙○○要我改以自己的名字簽了這張本票，十萬元確實有欠，是跟被告乙○○個人借的，被告乙○○他是會首，十萬塊確實還沒有還。」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是被告乙○○亦得主張抵銷之，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工資4,510元，依上說明，尚屬無據，不應准予。

六、末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原告請求被告旭日公司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2月1 日（見本院卷15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旭日公司應給付原告24,811元（積欠工資18,452元＋資遣費6,359元），及自113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旭日公司應補提繳勞保退休金9,324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被告旭日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第1、2項部分為被告旭日公司即雇主敗訴之判決部分，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之所據，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所提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且無調查之必要，不再一一論述及為調查，併予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